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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420018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(教
育局)
承辦人：科員 陳薏新
電話：22289111+54907
電子信箱：yishin23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沙鹿區竹林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7月12日
發文字號：中市教課字第113005943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87040000E_1130059431_ATTACH1.pdf、

387040000E_1130059431_ATTACH2.odt)

主旨：檢送113學年度本市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

品質整體推動計畫－第1學期到校服務實施計畫(輔導主題

二)1份，請依說明段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(市)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

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業要點暨113學年度本市精進

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辦理。

二、本案係透過客製化輔導模式，由各領域、議題國教輔導團

輔導小組到校提供新課綱素養轉化教學案例、創意教學策

略及共同備課等多元輔導策略，期能協助學校有效提升教

與學的成效。

三、請各校於到校服務前詳實填寫「教師教學意見調查表」

（如計畫附件）供參，以利輔導員了解學校申請需求。

四、請各申辦學校協助全國教師進修網登錄研習，全程參與教

師核實(2小時)給予研習時數。

五、副本抄送各輔導團領召校長學校，請各輔導團逕與申辦學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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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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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聯絡，提供講師名單、聯絡方式及講綱相關資料；另輔

導員到校服務請列入團務時程表，輔導團員以公(差)假登

記，交通差旅費由團務差旅費項下支應；倘到校服務日程

有異動，請於15日前併同團務時程表函報本局調整。

正本：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
副本：社會領域國小輔導小組(含附件)、健康與體育領域國小輔導小組(含附件)、資訊

教育議題輔導小組(含附件)、語文領域國語文國小輔導小組(含附件)、科技領域
輔導小組(含附件)、社會領域國中輔導小組(含附件)、人權議題輔導小組(含附
件)、數學領域國中輔導小組(含附件)、語文領域英語文國中輔導小組(含附
件)、生活課程輔導小組(含附件)、健康與體育領域國中輔導小組(含附件)、綜
合活動領域國小輔導小組(含附件)、數學領域國小輔導小組(含附件)、語文領域
國語文輔導國中輔導小組(含附件)、藝術領域國小輔導小組(含附件)、劉耿江督
學、李昭嫻督學、張凱翕督學、陳明莉督學、藍淑美督學、劉黛麗督學、本局課
程教學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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